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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下表列出關於董事會成
員的資料：

姓名 年齡 職位   

謝煥武先生  57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永傑先生  41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吳日章先生  57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朱曉兵先生  44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偉璋先生  40 獨立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謝煥武先生， 57歲，本公司主席。    彼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獲委任為董事並於二零一三
年九月二十六日調任為執行董事。謝先生乃本集團創辦人之一，負責本公司業務發展總體策
略規劃及監督本公司的日常運作。本集團成立之前，謝先生曾 於 九十年代早期在香港創辦一
間光學產品製造公司 瑞士鏡片有限公司。謝先生於國際貿易及中國貿易業務方面擁有逾25年
的經驗。

陳永傑先生， 41歲，    為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彼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獲委任為董事並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調任為執行董事。彼持有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商學學士學位。陳
先生擁有逾十年的海外及中國業務經驗。陳先生亦擁有財務方面的經驗。彼為香港會計師公
會會員，並為澳大利亞註冊會計師。陳先生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加盟皇朝集團並擔任皇朝傢俬
的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陳先生亦為皇朝傢俬的附屬公司 中意傢俬有限公司的財務總監，該
公司自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九年 從事投資控股及 貿易業務。

自二零零六年以來，陳先生獲委任為皇朝傢俬的全資附屬公司廣州富利 傢俱有限公司（「富
利」）的董事，負責該公司的策略管理。 富利 主要 從事 傢俱製造及 銷售。

二零一零年 底，陳先生亦獲委任為  Chitaly的出口經理，負責處理皇朝傢俬的海外業務，以
及Beauty City Holdings Limited的董事，負責該公司的策略管理，直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一日。
Beauty City Holdings Limited乃皇朝傢俬的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及附屬公司。

陳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加盟本集團，擔任廣東家夢的董事。 

陳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五月辭去皇朝傢俬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的職務 並 將於上市前辭去皇朝集
團的所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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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日章先生，太平紳士， 57歲，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先
生持有美國查伯特學院商業數據處理副文學士學位。彼擔任多間私人公司的董事，此等公司
主要從事技術、房地產 投資及融資 。吳先生亦為稻香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農產品交易有限公
司及偉仕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此等公司的股份於 主板上市。此外，吳先生亦獲
委任為於創業板上市的寰亞礦業有限公司（前稱為智庫媒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彼隨後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一日辭職。

朱曉兵先生， 44歲，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中國共產黨
黨員。彼於一九九一年畢業於廣州大學，並透過遠距學習於二零零一年完成清華大學繼續教
育學院的英語及電子商務研究生課程。彼之專業為影視行業（例如動畫片、電視劇及電影）項
目運作。彼現為 廣州達力集團的 總經理。該公司主要從事動畫、電視節目以及廣告製作。

陳偉璋先生， 40歲，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持有香港城市
大學會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陳偉璋先生乃香港會計師公會及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會員。
彼擁有逾10年的會計及審計領域經驗。彼亦為能源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該公司股份於 主板上市。

據能源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能源國際」）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報
所披露，彼涉及一項法律訴訟，向其及其一家附屬公司發出的傳訊令狀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
入稟香港高等法院，內容與根據買賣協議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到期應付而未付結餘的
商業糾紛有關。能源國際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向高等法院提交辯護材料。陳先生
僅作為能源國際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身份牽涉此項訴訟，且彼並非該訴訟的被告。有關進一步
詳情，請參閱能源國際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公佈。基於前述敘文及陳先生並無
步不當行為、欺詐、不誠實或貪污，故保薦人認為陳先生適合擔任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1及
5.02條項下的董事。

董事薪酬的詳情（無論服務合約及委任函中涵蓋與否）及服務合約中所述釐定我們的董事薪酬
的基準及擬定服務年限，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五的「服務合約詳情」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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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我們的各位董事確認彼 (i)於最後可行日期前的過去三年內概無於
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上市公司中擔任任何董事職位；(ii)概無於本公司或
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中擔任任何其他職位；(iii)概無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任何關係，亦無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股份中持有任何
權益；及 (iv)並無於控股股東擔任其他職位。

除本招股章程披露者外，並無關於所有董事委任的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及聯交所注意，亦無
其他事宜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2)條披露。

高級管理層

徐思禮先生，3 4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獲委任為本 集團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彼持有香港理
工大學會計學（榮譽）文學士學位。徐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彼於國際審計事務所累積
5年審計經驗並於會計及內部控制、商業行業的公司秘書工作方面具備4年的工作經驗。於
加入本集團前，徐先生曾負責私人公司的財務報告職能以及監督該公司的內部控制。

曹更勝先生，41歲，為本集團的行政總監。彼 擁有助理會計師資格。彼於二零零六年加盟本
集團，並擔任本集團的行政總監及 人力資源經理。曹先生擁有逾十年的企業管理經驗。

張輝榮先生， 40歲，為本集團的高級經理。彼為中國睡眠研究會的註冊會員。彼於二零零六
年加盟本集團，負責本集團的床墊研究、開發及製造。張輝榮先生擁有逾十年的床墊行業經
驗。張先生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服務期限直至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書面
通知時方予終止。

陳菜文先生， 47歲，為本集團軟床設計、研究及開發團隊主管。彼於二零零六年加盟本集
團，擁有逾十年的軟床產品設計、研究及開發經驗。陳先生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服務期
限直至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書面通知時方予終止。

除本招股章程披露者外，概無高級管理人員 (i)過去三年於任何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ii)與董事有任何家庭關係；及 (iii)於控股股東擔任任何其他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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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徐思禮先生， 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 其履歷載於上文「高級管理層」分段。

合規主任

 徐思禮先生，為本公司的合規主任。其履歷載於上文「高級管理層」分段。

僱員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擁有  137名僱員。本集團認為，我們的僱員是最寶貴的資產，為本
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僱員分類如下：

職能部門 僱員數目

管理層 9
人力資源及行政  13
軟床設計、研究及開發  5
會計 3
銷售及市場推廣  11
生產  82
採購 3
品質控制 4
生產及材料控制 3
入倉及儲存  4
 

  137
 

截至二零一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 個年度，本集團分別 產生  10.1百萬港元及  10.3百萬港元的
 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薪酬）。

培訓及發展

本集團已實施下列僱員培訓：

• 公司概況、企業文化、行為守則、操作說明、工作職責、專業技能等方面的入職培
訓；

• 專業技能、職業安全、銷售點管理等領域的在職培訓；及

• 關於公司發展目標及工作要求的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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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員工的關係

我們的董事認為本集團與員工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中高層員工未
經歷任何大幅流動，我們的業務運作亦未因勞 資糾紛而中斷。

僱員福利

根據有關的中國法律及法規，我們須向社會保險基金供款，包括為中國的僱員購買基本養老
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及基本醫療保險。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向社會保障
保險的供款額分別約為 人民幣441,000元及人民幣  912,000元。 另外，我們亦須為我們的中國
員工繳納住房公積金。於往績記錄期間內，我們為住房公積金繳納分別約人民幣77,000元及
人民幣216,000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未能於規定時間內為員工作出社會保險供款，且並無為其員工繳納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前的住房公積金。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業務」一節「訴訟及法律合
規」分段。

除前述者外，本集團亦向中國的僱員提供員工宿舍。

薪酬政策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以薪金及與市場狀況、行業標準、本集團表現及其職責有關的酌情花紅形
式收取報酬，並定期審核。本集團亦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向本集團提供服務或就本集團的營
運執行其職務而產生的必要及合理開支作出償付。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於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及
5.29條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採納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書面職權範圍已參照創
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第C3.3條及第C3.7條獲採納。審
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向董事會就外部核數師的委聘、續聘和罷免提出推薦意
見；審閱財務報表；及監察本公司的財務報告體系及內部控制程序。目前，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陳偉璋先生、吳日章先生及朱曉兵先生。陳偉璋先生為審核委員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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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於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條及第
5.35條的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已採納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書面職權範圍已參照創
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第B1.2條獲採納。薪酬委員會的
主要職責為就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整體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
審閱及批准管理層的薪酬方案；及確保董事概無自行釐定薪酬。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
分別為吳日章先生、朱曉兵先生及陳偉璋先生。吳日章先生為 薪酬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於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書
面職權範圍已參照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5.2條獲採納。提名
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委聘董事及填補董事會空缺之人選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 提名委員
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朱曉兵先生、陳偉璋先生及吳日章先生。朱曉兵先生為 提名委員會
主席。

合規顧問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19條，本公司 已委任 滙富融資擔任其合規顧問，該公司將可隨時
聯絡本公司之授權代表、董事及其他高級人員。合規顧問須就上市後的持續合規規定、創業
板上市規則的其他問題及香港其他適用法例及規例向本公司提供意見。本公司與合規顧問訂
立的合規顧問協議的重要條款如下：

(i) 本公司 已委任 滙富融資擔任其合規顧問，合規顧問的任期由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司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03條刊發本公司於上市日期後開始計第二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
業績當日止（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以提前被終止者為準；

(ii) 合規顧問須就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以及適用法律、規則、守則及指引，向
本公司提供指引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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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本公司將彌償並令合規顧問（及其聯屬人、董事、高級人員及僱員以及該人士的任何繼
任人或承讓人）免於因根據協議向本公司提供服務所引致的任何及所有損失、索償、損
害賠償或負債，惟合規顧問因或就發生欺詐或重大疏忽而直接導致任何有關損失、索
償、損害賠償或負債則除外；及

(iv)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當合規顧問的工作未達到可接受標準或就本公司應向合規顧問
支付的費用出現重大糾紛（糾紛未能於三十天 (30)內解決），本公司方有權根據協議終
止合規顧問的委任。倘本公司進入或遭要求進行清盤時，合規顧問有權透過向本公司
發出不少於三十 (30)天的書面通知，根據協議辭任或終止其作為合規顧問的委任。




